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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城步苗族自治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内设机构包括综合办公室、两网化指挥中心。
（2） 人员编制情况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有事业编制3名，现实有人数2人，其中队长1人，副队长1人。
（3） 主要职能职责
[bookmark: AGENCY_NAME_TITLE3]城步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主要职责是：
[bookmark: FUNCRESP]1、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督促用人单位贯彻执行；
2、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3、受理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举报、投诉；
4、依法纠正和查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扎实开展各类劳动保障工作专项行动。
2、认真处理各种投诉。
3、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宣传。
4、扎实搞好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收缴和退还。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41.6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41.64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41.6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9.49万元，项目支出12.15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50.16万元，较预算增加8.52万元，总支出50.1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5.54万元，占总支出的70.85％；项目支出14.62万元，占总支出的29.15％。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争取资金较多。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0.3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36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0.13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13万元。
2.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6.98万元，其中：货物6.98元，工程0万元，服务0万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城步县劳动保障监察2024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0万元。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5、 城步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2024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为0万元。
6、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城步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2024年度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为0万元。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
1、自评总分：96分。对照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我队自评分为96分。整体来说做得较好，但由于客观原因，在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指标各扣一分，财务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今后，我队将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对本单位工作越来越满意，我队工作有序开展，不断加大政务公开力度，社会公众（服务对象）对本单位工作越来越满意，我们的工作人员对待服务对象热情周到，总是一张笑脸，有问必答，老百姓非常高兴，特别是农民工收到工资后心里特别满意，满意度100%
（2） 评价指标分析（或综合评价情况）。
1、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工作完成率、工作完成及时率、质量达标率都达到了100%。
扎实开展各类劳动保障工作专项行动。扎实开展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夏季、冬季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共摸排建设领域及各企业用人单位80余家，处理欠薪线索30起，为农工追回工资800余万元，涉及农民工1500余人。开展了工时和休息休假权益维护专项行动，专项行动组织实施检查用工单位20余家，涉及劳动者200余人，其中责令改正1个。开展了未成年人保护专项检查，检查8家用人单位，未发现侵害未成年人违法行为，并组织企业管理人员学习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和密切接触从业查询制度。开展了“双随机、一公开”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检查8家用人单位，未发现违法行为，及时在两网化系统上报公示，圆满完成任务。认真处理各种投诉
2024年以来，共受理来人书面投诉76起；积极处置劳动监察两网化预警平台和国家欠薪线索平台31起、政府12345热线反映欠薪线索25起，红网网络舆情4起、上级交办案件2起。为农民工追讨工资400余万元，涉及农民工450余人，立案率100%，结案率100%，得到省市肯定。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宣传，今年以来，我队开展集中宣传2次，利用日常巡检对用人单位面对面进行宣传讲解，补签劳动合同600余份，共发放宣传资料5000余份，悬挂宣传横幅100余条，通过宣传活动提高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劳动法律法规的认知程度，增强了劳动者合法维权意识和用人单位依法用工的自觉性，为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扎实搞好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收缴和退还，2024年以来，全县共有38个工程建设项目交存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共收缴保证金1015余万元;退还76家已完工项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372.8224余万元；根据湘人社办函【2022】57号文件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暂缓缴存农民工保证金，期间缓缴的工程项目16个，缓缴保证金732.3939万元，我县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实施平稳有序。
2、 反映履职效益情况：1、人员经费保证了工作人员安心工作，全心全意服务社会、服务群众；2、办公设备的配置和完善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为工作人员和群众提供了一个好的方便干净的环境。3、办公费用保证了单位的正常运转。4、“三公”经费也是一个单位部门存在、发展的必要开支，我们尽量做到厉行节约，遵守党纪法规和财经纪律。
3、及时信息公开。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预决算、绩效评价等各项指标均按要求及时的进行了公开，做到了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准确。
4、严格采购程序。业务股室增加大型办公设备，由业务股室报告分管副局长同意后，在办公室备案，经研究后由办公室去县采购中心办好控购手续才能购买。保证了政府采购执行率达到100%。
5、资产管理：资产保存完整、配置合理、处置按程序办理且帐实相符，利用率100%。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编制少，人员缺乏，在编人员2人，现在案件和信访时有发生，办案人员较少，工作开展困难。无财会人员，人少，一人身多职，极少参加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致使工作难以提升。
    2、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健全，仍需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财会人员业务学习和培训力度。加强财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努力提高财会人员业务水平。对财会人员采取学历教育、专题自学、定点培训等多种学习方式，更加系统地学习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财务规则，不断提高财务工作能力。
2、健全内控制度，充分发挥单位内部监督制约作用。针对单位财务管理的薄弱环节和风险控制点，要在完善手续、健全制度、防范风险上下功夫，制定完善一系列管理制度，经费管理制度、拨款审批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完善的岗位责任制和内部稽核制度；单位和个人印鉴要分离，资金拨付审批和经费支出手续要完备，确保资金安全；所有账目都要做到定期核对，切实做到账账、账实相符。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